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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8/2021_2022__E6_97_85_E8

_A1_8C_E5_B8_A6_E4_c34_38830.htm 一、《中国民用航空旅

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第三十六条：国家规定的禁运物品

、限制运输物品、危险物品，以及具有异味或容易污损飞机

的其他物品，不能作为行李或夹入行李内托运。 第三十七条

：托运行李的重量每件不能超过５０公斤，体积不能超过４

０×６０×１００厘米。自理行李的重量不能超过１０公斤

，体积每件不超过２０×４０× ５５厘米。 随身携带物品的

重量，每位旅客以５公斤为限。持头等舱客票的旅客，每人

可随身携带两件物品；持公务舱或经济舱客票的旅客，每人

只能随身携带一件物品。每件随身携带物品的体积均不得超

过２０×４０×５５厘米。超过上述重量、件数或体积限制

的随身携带物品，应作为托运行李托运。 第三十八条：每位

旅客的免费行李额（包括托运和自理行李），持成人或儿童

票的头等舱旅客为４０公斤，公务舱旅客为３０公斤，经济

舱旅客为２０公斤。持婴儿票的旅客，无免费行李额。 二、

《铁路旅客及行李包裹运输规程》第二十四条： 旅客携带品

的范围： １、重量：大人２０公斤，小孩（包括免费小孩）

１０公斤，外交人员３５公斤。 ２、外部尺寸：杆形物品长

度不得超过２００厘米，其它物品每件长、宽、高相加之和

不得超过１６０厘米。 ３、下列物品不准带进车站和列车内

：国家禁止或限制运输的物品；危险品；妨碍公共卫生的物

品；能损坏或污染车辆的物品。 旅客携带品超过规定范围时

，按下列规定处理： １、超过免费重量或规定的外部尺寸时



，应按规定办理托运手续，不准带上车。如在列车内或下车

站发现时，对超过免费重量的物品，其超重部分补收五类包

裹运费；对不可分拆的整件超重、超大物品，按该件全部重

量补收五类包裹运费。 ２、发现超过上述第三项规定范围的

物品时，按该件全部重量补收五类包裹运费，危险品交最近

前方停车站处理。必要时转交有关部门处理。 ３、外籍旅客

携带品超过范围时，相应对超重部分或该件全部重量加倍补

收包裹运费。 ４、如旅客携带的物品价值较低，应补收运费

超过其本身价值时，可适当减收，以不超过物品本身价值的

５０％为限。 三、《１９７４年海运旅客及其行李运输雅典

公约》第五条贵重物品：承运人对货币、流通证券、黄金、

银器、珠宝、装饰品、艺术品或其它贵重物品的灭失或损坏

不负责任，除非出于双方同意的安全保管目的，此种贵重物

品已交由承运人保管。 第六条自身过失：如经承运人证明，

旅客的死亡或人身伤害或其行李的灭失或损坏系因该旅客的

过失或疏忽所造成或促成，则受理案件的法院可按该法院所

在地的法律规定，全部或部分免除承运人的责任。 第八条行

李灭失或损坏的责任限额：１、承运人对自带行李灭失或损

坏的责任，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每位旅客每次运输１２

５００金法郎。 ２、承运人对车辆包括车中或车上的所有行

李灭失或损坏的责任，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每辆车每次

运输５００００金法郎。 四、《海关对我出国人员进出境行

李物品的管理规定》、《出国人员带进物品限量表》： 出国

人员带进物品限量：食品、衣料、衣着、工艺美术品、普通

手表和价值人民币２００元限合理数量（含２００元）以下

的其它生活用品；香烟４００支或雪茄１００支或烟丝５０



０克 ；１２度以上酒精饮料两瓶（每瓶限０．７５升）；不

满６个月的临时出国人员每公历年内首次进境任选一件征税

，物品价值按到岸价格核定，临时出国人员多次出国在外时

间不得累计计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